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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安徽

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研设计”、“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建研设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63 号），公司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3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660.0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 5,866.84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793.16

万元，其中招股说明书中列示的募投项目计划投入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10.28

万元，超募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282.88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230Z0305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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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491.37 万元，用

于现金管理 22,3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000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16,507.95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相关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因误操作存放

于公司基本户 1,5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新兴业务拓展及设计能力提升项目 16,741.50 16,741.50 

设计服务网络平台建设项目 8,779.90 8,779.90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4,039.66 4,039.66 

创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949.22 2,949.22 

合计 32,510.28 32,510.28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总额为 491.37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

度 

项目原计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新兴业务拓展及设计能力
提升项目 

16,741.50 0.00 0.00% 2025 年 12 月 31日 

设计服务网络平台建设项

目 
8,779.90 0.55 0.01% 2024 年 12 月 31日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4,039.66 271.09 6.71% 2025 年 12 月 31日 

创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949.22 219.73 7.45% 2025 年 12 月 31日 

合计 32,510.28 491.37 - -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项目延期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新兴业务拓展及设计能力提升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日 2027 年 12 月 31日 

设计服务网络平台建设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日 2027 年 12 月 31日 



3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日 2027 年 12 月 31日 

创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日 2027 年 12 月 31日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 

1、新兴业务拓展及设计能力提升项目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16,741.50 万元，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是在公司总

部现有土地上建设科研生产大楼二期，旨在进一步扩大公司总部设计中心的规

模，加大软硬件设备的投入，同时引进一批高素质设计人才，进一步提升总部

的业务承接能力，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虽然本项目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由于 2021 年 6 月至 2023

年 7 月期间，公司总部所处的繁华大道与宿松路两条市政道路同时进行双向下

穿改造施工，对交通通行情况影响较大，该项目受周边条件限制影响，施工条

件很难满足，未能按照计划顺利启动实施。同时，2022 年以来，受我国城镇化

进程减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紧缩、房地产行业景气度低等因素影响，建

筑设计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市场需求萎缩，竞争不断加剧，且 2024 年以来行业

依然延续低迷态势。在当前相对困难的形势下，公司启动本项目大额度投资建

设可能面临投资效益难以收回的风险。因此，综合考虑市场及行业现状、公司

战略规划及产能利用情况等因素，本着对投资者负责及谨慎投资的原则，公司

未启动本项目建设，导致本项目无法在原定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拟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2、设计服务网络平台建设项目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8,779.90 万元，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拟在国内上海、

海口、深圳、重庆、镇江等五个城市开设分支机构，以完善公司设计服务网络，

扩大对区域市场辐射能力，实现区域市场服务本土化，提升设计服务质量和能

力。截至 2023 年末，本项目已启动建设，正式设立了重庆分公司，并完成了前

期的团队及办公场所建设，生产经营及市场拓展开始起步。 

但在后续分支机构的建设中，为有效应对市场环境、行业形势的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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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实施方式由自建分支机构变更为合资设立子公司，因此未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加之在行业深度调整的当下，公司拓展省外市场的难度和面临的不确定

性风险显著加大，因此须更加谨慎地开展分支机构建设，目前深圳、海口等城

市的分支机构建设尚未开始。以上因素共同导致本项目整体实施进度未达预期，

无法在原定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拟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4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3、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4,039.66 万元，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是利用现代

化信息技术，建立健全基础支撑信息平台，完善公司安全运维管理平台，建成

高效技术管理系统，全面提升公司管理信息化水平。截至 2023 年末，本项目

已启动建设，公司信息化平台得到全面升级，有效提升了数据互联互通性和公

司管理、协同设计、质量管控等水平。 

但由于该项目的部分建设需要与上述“新兴业务拓展及设计能力提升项目”

的新建科研生产大楼二期紧密结合，因此导致本项目实施进度未达预期，且难

以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拟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4、创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2,949.22 万元，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主要是针对

当前建筑设计领域的前沿技术和行业发展方向，结合公司发展战略，以建筑专

项、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建筑节能与双碳、智能建筑、BIM技术应用研究

等为重点研究方向，加速推动公司新业务和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高公司创

新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截至 2023 年末，本项目已启动建设，公司持续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围绕专项特色建筑研究、绿色低碳建筑设计、数字化技术

应用研究、装配式建筑等重点领域积极开展科研课题申报，推动相关标准制定

等，不断促进科研实力的提升。但受建设场地的影响，本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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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难以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拟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及行业现状、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

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项目投向、项目

基本实施内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募投项目

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

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环境变化，加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与统

筹协调。 

五、履行的决策程序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四个募投项目“新兴业务拓展及设

计能力提升项目”“设计服务网络平台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和“创

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分别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

投资规模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程序完备、合规，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建研设计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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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束学岭  王兴禹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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